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为自然人）
委托人：
受托人：
受托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        □律师证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在    长沙天映航空装备有限公司与贵州华伍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案   中，兹委托         担任本人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如下：
1.代为申报债权、与管理人核对债权（代为承认、变更、放弃债权）；
2.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资料；
3.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
5.                                                   。
代理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破产案件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附：
1、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并在复印件上签字（受 托人为执业律师的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和执业证复印件）。
2、受托人联系电话：                               。
